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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 學務事項 

一、目    標：透過提供各項生活學習資源及各類諮詢與服務管道，支持及鼓勵

同學參與各類校內外活動，並樂於投入社會實踐服務，培養就業

軟實力與巧實力，落實學用合一目標。另期望暨大學子除掌握課

堂專業知識外，並可藉由學務工作推動，完善「培育兼具積極態

度與服務熱誠、人文關懷與科學素養、終身學習與國際視野的優

秀人才」之校教育目標。 

二、主要業務：學務工作聚焦於提供學生多元學習機會，協助學生健全身心發展，

以補充專業系所專業教育之不足處。學務工作與學生食衣住行育

樂等生活學習事項息息相關，工作內容包含課外活動作業、學生

獎懲及操行作業、住宿服務作業、諮商輔導作業、各類學習及心

理與生涯輔導方案推動作業、衛生保健作業、校園安全及災害事

件作業、就學貸款作業、學生就學獎助學金作業等項目。 

三、風險評估：詳整體與作業層級目標對應風險項目及控制作業一覽表及風險評

估及處理表 

四、作業說明： 

(一) 諮商輔導作業(CC01) 

1.目    的：透過諮商輔導作業流程，提供學生個別心理諮商、學習與生涯

輔導等資源，協助其面對學習困難、心理議題、生涯探索與適應等需求，

並強化資料管理及風險控管，使諮商服務更具品質與安全性。 

2.適用範圍：適用於學務處諮商職涯組所推動之個別諮商輔導、轉介作業、

個案管理、資料保存與銷毀等相關作業。 

3.作業程序： 

3.1 個別諮商預約與接案作業 

3.1.1 學生自行線上預約或由導師、教官、其他行政單位以線上系統轉

介。 

3.1.2 請學生填寫個別諮商申請書，資料包含基本資料、需求簡述與聯

絡方式。 

3.1.3 依個案時間及個別需求，評估風險與分級。如為高風險學生（自

傷或傷人、重大情緒困擾），需立即啟動個案管理流程。 

3.1.4 進入諮商後，接案輔導人員說明諮商同意書，說明諮商時間、保

密原則、例外情況與相關權益，並請個案簽名。 

3.1.5 每次諮商結束，接案輔導人員於線上撰寫紀錄，以利於後續評估。 

3.1.6 諮商完畢，由接案輔導人員評估，是否持續諮商，若持續諮商則

預約下次諮商時間；若無需求則進行結案，並視學生狀況安排跨

單位合作。 

3.1.7 若學生有高風險或特殊狀況，依法律規定通報及轉介並保留紀

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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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8 經估可結案之個案進行結案工作，並將個別諮商資料於諮商輔導

服務 e化系統保存歸檔。 

3.2 諮商回饋 

3.2.1 個案結案後填寫諮商回饋單。 

3.3 個案諮商資料銷毀 

3.3.1 依據學生輔導法第九條第二項及心理師法第二十五條規定，個案

資料須妥善保存，並設置權限控管。 

3.3.2 保存年限到期後，由系統依程序刪除或銷毀，並留存銷毀紀錄。 

4.控制重點： 

4.1 是否請學生填寫「個別諮商申請表」 

4.2 是否依個案時間與個別需求，評估風險與分級 

4.3 是否在「個別諮商同意書」上簽名 

4.4 是否針對高風險／特殊學生依規定通報或轉介，並進行個案管理 

4.5 是否個別晤談後，登錄諮商輔導紀錄表 

4.6 是否晤談或輔導後評估個案改善情形，適時安排後續跨單位合作、轉

介或予以結案 

4.7 是否依規定於期限內進行個資銷毀，並留存銷毀紀錄 

4.8 是否定期檢核系統權限，避免未授權人員閱覽 

5. 使用表單 

5.1 個別諮商同意書 

5.2 個別諮商申請表 

5.3 個別諮商回饋單 

6. 依據及相關文件： 

6.1 依據心理師法 

6.2 依據學生輔導法 

6.3 國立暨南國際大學個人資料保護推動委員會設置要點 

6.4 個案管理作業流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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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流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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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自行評估表 

國立暨南國際大學內部控制制度控制作業自行評估表 

     年度 

自行評估單位：諮商職涯組 

作業類別（項目）：諮商輔導作業（CC01）          評估日期：   年   月   日 

控制重點 
自行評估情形 

落實 部分落實 未落實 不適用 其他 

一、 作業流程有效性 

(一) 作業程序說明及作業流程圖之製

作是否與規定相符。 

(二) 內部控制制度是否有效設計及執

行。 

     

二、 諮商輔導作業 

(一) 是否請否請學生填寫「個別諮商申

請表」或由其他單位轉介。 

(二) 依個案時間及個別需求，評估風險

與分級。 

(三) 是否在「個別諮商同意書」上簽名。 

(四) 是否針對高風險／特殊個案依規

定通報或轉介，並進行個案管理。 

(五) 是否個別晤談後，登錄諮商輔導紀

錄表。 

(六) 是否晤談或輔導後評估個案改善

情形，適時安排後續跨單位合作、

轉介或予以結案。 

(七) 是否依諮商回饋進行品質改善。 

(八) 是否依規定於期限內進行個資銷

毀，並留存銷毀紀錄 

(九) 是否定期檢核系統權限，避免未授

權人員閱覽 

     

結論/需採行之改善措施: 

 

 

 

 

 

填表人:          複核:          單位主管:          

註： 

1.機關得就 1項作業流程製作 1份自行評估表，亦得將各項作業流程依性質分類，同 1類之作業流程合

併 1份自行評估表，將作業流程之控制重點納入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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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各機關依評估結果於評估情形欄勾選「落實」、「部分落實」、「未落實」、「不適用」或「其他」；其中

「不適用」係指評估期間法令規定或做法已修正，但控制重點未及配合修正者；「其他」係指評估期

間未發生控制重點所規範情形等，致無法評估者；遇有「部分落實」、「未落實」或「不適用」情形，

應於改善措施欄敘明需採行之改善措施。 
 


